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对公司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13日下午13时在公司37楼会议室召开，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

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

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提交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进行

了认真审议,公司监事现就该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确定的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解锁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深圳市赢时胜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93名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同时公司人力资源部依据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绩效考核办法对全体激励对象在考

核年度内进行了工作绩效考核，确认93名激励对象在上一年度绩效综合评价考核

均为良好及以上，同意公司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办理本次解锁事

宜。 

二、关于回购注销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审核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原授予的 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

关规定，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三、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上海赢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赢量”）63.64%的股权。上海赢量目前经营状况良好，风险可控，公司

为上海赢量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利于其开展业务。同意此次担保事

项。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 8 月 13日 


